
关于调整我校基层团组织的通知
各院（系）团委（团总支）、附属学校团委：

根据《关于印发我校机构调整方案的通知》（长大党〔2011〕57号）文件精神，经校团委研究，决定调整我校基层团组织。原基层团组织设置与此文不一致的，按照此文执行。

附件：长安大学基层团组织设置一览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青团长安大学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1年12月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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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党办、校办、组织部、学工部（武装部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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